
证券代码:002145� � � � � � � � � � � �公司简称:

*

ST钛白 公告编号:2011—60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８９

，

２３９

，

０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９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１８０

号文核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５．５８

元，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

股本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

部分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２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所做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公司亦不存在为上述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８９

，

２３９

，

０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９６％

；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为

８９

，

２３９

，

０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９６％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２

家；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解除限售后实

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备注

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

，

４７９

，

０００ ７６

，

４７９

，

０００ ４０．２５％

２

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６０

，

０７９ １２

，

７６０

，

０７９ ６．７１％

合 计

８９

，

２３９

，

０７９ ８９

，

２３９

，

０７９ ４６．９６％

注

１

注

１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规定，凡在

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

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 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

会持有，国有股东持股数量少于应转持股份数量的，按实际持股数量转持。 本公司发起人中核

四

○

四有限公司持有的发起人股份为

１３

，

６６３

，

０００

股，根据公司国有股份的持股比例，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持有的

９０２

，

９２１

股已划转社保基金会持有，划转后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

，

７６０

，

０７９

股。 本次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１２

，

７６０

，

０７９

股。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2011-015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网下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740

万股

;

2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11

月

10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125

号文核准

,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

(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7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发行价格为

22.11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740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2,960

万股。网下

配售结果已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根据《证券发行和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2011

年

8

月

10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

将满

,

该部分股票将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的

740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

单位

:

万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７４０ ０ ７４０ １１

，

０００

网下发行限售股份

７４０ ０ ７４０ ０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份

１１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１

，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９６０ ７４０ ０ ３

，

７００

三

、

总股份

１４

，

７００ １４

，

７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 十一 月 五 日

证券代码:002253� � � � �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11-040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增发Ａ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川大智胜”或“公司”）增发不超过

１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９

号文核准。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及网下发行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现将本次增发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２１４．８５

万股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８１

元

／

股，预计融资规模不超

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发股票网上申购简称为“智胜增发”，申购代码为“

０７２２５３

”。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公司原股东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股票数量以

１０

：

１．６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增发网

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

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

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

比例趋于一致。

本次增发投资者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川大智胜”股票停牌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报》上公告发行结果，包括：发行总量、有效申购总量、参与网上、网下申购投资者的获售

情况等。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安排。

二、关于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规定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根据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的持股数量，按

照

１０

：

１．６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股份合计为

１

，

１９８．０８

万股，占本次拟增

发最高发行量

１２１４．８５

万股的

９８．６２％

。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

进行申购，并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

分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四川川大智

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

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股票申购简称“智

胜增发”，申购代码“

０７２２５３

”。

三、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申购的规定

除公司原股东可行使优先认购权之外， 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还可以参与非优先认

购权部分的申购。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分为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

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１

、网上申购部分

参与网上申购的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申购数量上限（不含优先认购权部

分）为

６００

万股。 网上股票申购简称为“智胜增发”，申购代码为“

０７２２５３

”。 每个资金账户必须

按发行价格和申购股数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申购资金

＝

申购股数

×２８．８１

元

／

股。

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证券营业部， 其优先认购权合并

计算，并在其中一家证券营业部报价申购。

２

、网下申购部分

网下申购部分的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最低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超过

５０

万股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每个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为

６００

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填写《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

（可从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招商证券）网站下载），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连同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以及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

印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后请致电保荐人（主

承销商）予以确认。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被

视为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本次发行的传真号

码：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４０２

、

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

２５３１０９５９

、

８２９６０１６７

，传真确认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前

两部传真）、

８２９４０５４５

（后两部传真），业务咨询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

８３７３４７９６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款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 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

效申购。 机构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之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

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的在途时间。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２８．８１

元

／

股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申购款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账户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收款账户开户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收款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５８４００１６２７

收款银行联系人 吴婷婷 江睿妮

收款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７６０９

、

８３７７６５７２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 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

为：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汇款用途中的

证券账户号码是主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规定，实行

１０％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发行人：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一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丰智能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

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1698

号文核准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25.50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

。

其中

，

网下配售数量为

3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

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1,2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3、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

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75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

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摇出

4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75

万股股票

。

4、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结束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

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5、

根据

2011

年

11

月

2

日公布的

《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

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

、

初步询价情况

在

201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

出邀请

。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5:00，

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并确认

由

43

家询价对象统一申报的

58

家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

，

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询价对象类别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

股

）

1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30.00 150

2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28.00 300

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8.00 75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7.00 150

5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

25.00 75

23.00 75

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25.00 300

7

摩根士丹利 华鑫基金管理 有

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

25.00 75

8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5.00 225

9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4.00 225

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23.80 300

1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3.80 225

1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3.80 300

1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基金

23.10 150

14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23.00 75

1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2.00 75

20.00 75

17.50 75

16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22.00 75

17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1.00 300

1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1.00 300

1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1.00 300

20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20.80 75

18.00 75

21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基金

20.00 300

2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0.00 225

2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19.20 150

2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19.20 150

2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基金

18.00 300

2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基金

18.00 300

27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18.00 75

28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18.00 75

2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18.00 300

30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基金

16.00 225

3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15.00 225

3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基金

15.00 75

3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8.50 300

34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金中宝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12

月

8

日

）

证券

28.00 75

35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汇金

1

号 集 合资产 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

）

证券

25.10 300

36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

）

证券

25.10 300

3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4.30 300

38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3.50 300

39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证券

21.20 75

4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证券

20.50 300

4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金泉友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

）

证券

20.00 150

18.00 150

42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18.00 75

43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16.60 300

4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16.50 300

4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9

年

1

月

5

日

）

证券

15.00 300

46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25.50 300

47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信托

20.00 300

4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一期

）

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信托

18.50 300

4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二期

）

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信托

18.50 300

5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三期

）

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信托

17.00 300

5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六期

）

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信托

17.00 300

52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15.00 300

53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财务

27.15 75

54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财务

24.00 300

55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财务

20.00 150

18.00 150

56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19.80 300

57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

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3

期

推荐

26.90 300

58

深圳华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推荐

23.50 75

本次发行的价格

25.50

元

/

股对应市盈率及有效报价情况为

：

（1）34.00

倍

（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2010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2）45.54

倍

（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2010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

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1,500

万股计算

）。

（3）

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

25.50

元

/

股的所有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之和为

1,725

万

股

，

累计认购倍数为

5.75

倍

。

主承销商出具的三丰智能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区间为

24.25-29.10

元

/

股

。

主承销商选取主业

同为专用设备制造的上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

。

以

2010

年每股收益及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收盘价计

算可比公司的静态市盈率平均值为

47.43

倍

。

二

、

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7

号

)

的要求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做出最终统计如

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9

个股票配售对象均按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

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43,987.5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1,725

万股

。

本次网下发行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300

万股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网下中签率为

17.391304347%，

认购倍数为

5.75

倍

。

三

、

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量为

23

个

，

起始号码为

01，

截止号码为

23。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三丰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

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

中签号码

01、11、15、2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4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75

万股三丰智能股票

。

四

、

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摇号结果

，

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00 75

2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75 75

3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3

期

300 75

4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00 75

注

：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五

、

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

定

3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

六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款项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

处理

。

七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

16

楼

联系电话

：0755-25860630、0755-25869881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7

日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丰智能

”）

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利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三丰智能

”A

股

1,200

万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01,676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3,498,678,500

股

，

配

号总数为

6,997,357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6997357。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3429866448%，

超额认购倍数为

292

倍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定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上午在深

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

：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7

日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根据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Ｔ＋２

日）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德尔国际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４５５ ６５５ ８５５ ０５５ ２５５ ４５３ ９５３

末

“

四

”

位数

：

５２５３ ７２５３ ９２５３ １２５３ ３２５３ ３２６２ ８２６２

末

“

五

”

位数

：

５８６５８ ０８６５８

末

“

六

”

位数

：

４１０９４８ ６１０９４８ ８１０９４８ ０１０９４８ ２１０９４８

末

“

七

”

位数

：

１２１２０６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

６４

，

００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德尔国际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7日


